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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电教字[2024]2 号

关于印发《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科研工作量考

核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奖励办法》已经校

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

落实。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2024 年 4 月 15 日

抄送：学院董事、学院领导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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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奖励办法

为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促进

我校科研事业发展，提高科研水平和质量，创造有利于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发挥才干的制度环境，同时为科研工作

考核、年度评优、职称晋升、职务及特殊岗位聘任等提供

量化、规范的考核评价机制与依据，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涉及的考核内容包括：科研项目立项、科研成

果鉴定（验收）、科研成果奖励、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

术著作、职务发明专利、科研平台和团队建设、科研成果

转化等方面。

科研工作量包括基础科研工作量和奖励性科研工作

量。基础科研工作量是按照规定应该完成的工作量，奖励

性科研工作量是在完成基础科研工作量基础上，对教职工

开展科研工作的奖励。科研工作量以标准科研学时进行计

算（有明确说明的除外）。

一、考核程序

1.每年度 12 月 5 日之前，由本人向所属院（部）、处

室申报科研工作量，所在部门（单位）汇总并经领导签字

后，由专人负责统一报送科研处。科研处负责对每个人的

科研工作量进行审核，核算结果经主管科研工作副校长批

准后，报送人事处。

2.申报者及各部门、各单位应严格按照学校下发的科

研工作量登记表及相关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记上报，并附

相应的原件及复印件以备审查和存档。对于登记信息不

清、提交材料不全或逾期上报的一律不予进行工作量的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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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算周期及考核对象

1.科研工作量每年核算一次，核算周期为上年度的 12

月 1 日至本年度 11 月 30 日，在此时间内产生的符合要求

的科研成果可计入本年度科研工作量。

2.科研工作量的考核对象为核算周期内所有在我校任

（兼）职、年龄未超过 65 周岁、入职满半年的教师，包括

担任或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师。入职超过半年但未满一年，

按 50%计算科研工作量。年龄超过 65 周岁、入职未满半年

的人员、实验系列人员和行政人员原则上没有额定科研工

作量考核要求，但如果本人自愿参与工作量的考核，则按

照本办法中规定的奖励执行。

三、科研工作量考核范围

1.科研项目

包括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纵向科研项目指学校承担

的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等各类科技、社科计划项目；

横向科研项目指学校承担的党政机关部门、企（事）业单

位委托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政

策咨询等项目。

2.科研成果鉴定（验收）

纵向科研项目完成后，由立项部门组织专家对项目进

行的鉴定（验收）；横向课题项目完成后，由委托方进行

的验收。

3.科研成果奖励

（1）科研类奖励：指获得的国家级、省部级、地厅

级、国家一级学会（行业协会）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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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创作类奖励：指参加国家、省政府主管部门

或省级及以上协会组织的美术作品展或艺术类比赛获奖，

主要包括美术、艺术设计、音乐、舞蹈、体育、影视、编

导、服装、数字媒体等。

4.论文和著作

（1）学术论文：指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

和省级及以上报刊理论版上发表的，以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学术论文。

（2）学术著作：指正式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以长春电

子科技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学术专著、编著、译著。

5.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指获得的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

利和软件著作权，专利权人或著作权人为长春电子科技学

院。

6.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

指以我校为牵头单位组织申报的并获得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的新增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

7.科研成果转化

科研成果转化指我校职务发明专利、各类科研成果、

专有技术成果对外转化取得的实际到我校账户的收益。

四、科研工作量及计酬方式

科研工作量按科研学时以自然年度计算。科研管理部

门根据质量和数量相结合的原则，对已完成的科研工作进

行统计与核算。科研工作量分为基础工作量与实际工作

量。

（一）基础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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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量指必须完成的最低工作量，我校任职教师

年基础科研工作量为 120 科研学时，每科研学时计酬标准

为 30 元。特殊岗位人员基础科研工作量按照表 1 标准执

行。

表 1 特殊岗位人员学年基础科研工作量标准

类别 校长 副校长 院长
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

科研工作量
基础科研工

作量的 1/3

基础科研工

作量的 1/2

基础科研工作

量的 3/4
0

（二）实际工作量

实际工作量为相关人员从上年度 12 月 1 日起至本年度

11 月 30 日为止完成的科研工作量。

（三）计酬方式

实际工作量与基础工作量之差为超额工作量。本年度

完成基础科研工作量的，以超额科研工作量按科研学时计

酬标准兑现奖励；未达到基础科研工作量的，从教学工作

量中扣除相应金额（教学课时计酬标准大于等于 30 元的按

公式 1 计算，教学课时计酬标准小于 30 元的按公式 2 计

算）。

计算公式 1：

X =（实际工作量−基础工作量）× 30 元（X 为应得奖

励或应扣除的金额）。

计算公式 2：
X =（实际工作量−基础工作量）×教学课时计酬标准

（X为应得奖励或应扣除的金额）。

五、科研工作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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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项目

由项目负责人按项目组成员实际贡献分配计分，并把

计分结果上报科研处。项目参与人（包括负责人）限定不

超过 5 人，超出 5 人的，只计算前 5 名的科研工作量。科

研项目计分标准见表 2。

表 2 科研项目计分标准

项目类别 立项学时
结题鉴定（验收）学时

优 良 合格

国家级 60×经费 300 200 100

部级 35×经费 150 100 50

省级 30×经费 100 50 25

地厅级 30×经费 50 25 10

横向 15×经费 无

说明：

1.国家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国家科技部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课题）、技术创新引导计划、基地和人才专项，国家国防科技

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课题）

子课题（任务书中我校为参与单位，有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署名），

国家艺术基金，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国家级有经费的项目，立项

最少分值为 600 分。

2.部级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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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

金，教育部博士点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民委项目，文

化部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中国文

联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国家其他部委下达的项目，各部委公益性行

业科研项目。部级有经费的项目，立项最少分值为 200 分。

3.省级项目：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吉林省社科院有经费项目，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项目，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重点项目等。项目指南中

只允许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我校是第二负责人和第二单位视同同

级项目，按当年实到经费计算分值。省级有经费的项目，立项最少

分值为 150 分。

4.地厅级项目：省委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地市级政府下达的

项目，吉林省教科项目。地厅级有经费的项目，立项最少分值为 80

分。省级一级学会有经费的项目，立项最少分值为 30分。

5.所有科研项目必须是我校为承担（参与）单位。

6.我校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的国家级项目（任务书中我校为参

与单位，有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署名），我校实际到账经费理工科不

少于 20 万元，文科不少于 10 万元，按国家级项目认定；实际到账

经费理工科不少于 10 万元，文科不少于 5 万元，按省级项目认

定。我校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的省级项目（任务书中我校为参与单

位，有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署名），我校实际到账经费理工科不少于

10 万元，文科不少于 5 万元，按省级项目认定；理工科少于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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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科少于 5 万元，按地厅级项目认定。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合

同或任务书，视为横向科研项目。

7.各类项目经费数额均以到我校财务账户数额为准（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中国文联文艺创作青年文艺

创作扶持计划项目除外）。

8.如项目无不可抗拒的原因未能如期完成或结题（提交材料时

间以项目下达单位的限期为准），则无结题分值。项目鉴定结论为

国际领先、国际先进的，按“优”计分；鉴定结论为国内领先、国

内先进的，按“良”计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准予结题无相应

评价的，按“良”计分；其他项目结题验收不分等级的，按“合

格”计分。无经费项目无结题分值。

9.同一项目（成果）按就高原则进行一次性奖励，不重复奖

励。经费以万元单位。以下同。

（二）科研成果获奖

科研成果奖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创作三

类。同一成果重复获奖，只按最高奖励类别的奖励计算。

由第一完成人按照主要完成人的实际贡献分配计分。

表 3 科研成果获奖计分标准

奖励类别
奖励等级和学时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 20000 10000 —

国防科学技术奖 5000 2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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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4000 2000 800

省科学技术奖、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国务院组

成部门、直属机构颁发并

盖有国徽章的科研成果奖

理工类 3000

社科类 1000

理工类

1500

社科类

500

理工类

600

社科类

2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

奖、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优秀成果奖

300 150 60

国家一级学会（行业协

会）科研成果奖
300 150 60

地厅级科研成果奖 200 100 40

表 4 艺术创作类获奖计分标准

获奖类别
获奖级别和学时

一等 二等 三等

国家级 3000 1500 600

部级 600 300 120

省级 400 200 80

说明：

一、认定范围

文艺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音乐、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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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书法、动画、设计、播音主持等。

二、奖项分类

一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

群星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飞天

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中国文联主办的奖项（中国戏剧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金鸡奖、音乐金钟奖、全国美术展览奖、曲

艺牡丹奖、书法兰亭奖、杂技金菊奖、摄影金像奖、民间文艺山花

奖、电视金鹰奖、舞蹈荷花奖）；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奖项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骏马奖）；中

国美术金彩奖、中国美术齐白石奖、徐悲鸿美术奖、中国漆画凤凰

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中国动漫金龙奖、中国创新设计红星

奖、中国话剧金狮奖。

二类：中国文联所属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

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

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

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举办

的全国性艺术展演和评奖、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举办的中国建筑工程

装饰奖。

三类：中国文联所属协会下设各分委会举办的艺术展演和评

奖。

四类：省委省政府部门、省级文联所属协会、省级作家协会举

办的艺术展演和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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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别认定

国家级：一类奖项中的艺术创作；国家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

的作品；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大型专题类节目；

中国美术馆个人画展；国家大剧院个人专场演出等；二类奖项中的

文艺创作（不包括入围、入选、提名、优秀奖等）。

部级：二类奖项中获得入围、入选、提名、优秀奖等的艺术创

作；中央教育电视台播出的科教作品。

省级：三类奖项中获得入围、入选、提名等的艺术创作；四类

奖项中获奖的艺术创作；省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作品；省级电

视台和广播电台播出的大型专题类节目。

注：以上未规定等级的各级各类奖项均按三等奖计算。各级各

类获奖均须以长春电子科技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未在学校备案参

加的各级各类展演和评奖不予认定。获奖需要提供证书、作品集

（未出版作品集的，提供展赛信息及参展、参演的佐证材料）。团

体获奖由第一人按实际贡献分配计分。

（三）学术论文与专著

表 5 学术论文计分标准

类别 学时

《Science》《Nature》上发表的论文 3300

《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上发表的

论文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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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期刊分区表一区（大类分区，以下同）收录期

刊论文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领军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JCR分区表一区收录期刊论文

1300

中科院期刊分区表二区收录期刊论文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重点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JCR分区表二区收录期刊论文

700

《管理世界（不含短论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

《中国语文》《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

研究》《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经济研究》《政

治学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民族研

究》《新闻与传播研究》《教育研究》《体育科学》

《心理学报》《求是》《人民音乐》《美术》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

700

中科院期刊分区表三区收录期刊论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JCR分区表三区收录期刊论文
350

中科院期刊分区表四区收录期刊论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JCR分区表四区收录期刊论文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梯队类期刊（须同时为北京大

学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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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索引检索期刊论文

艺术与人文索引检索期刊论文
150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文汇报、科技日

报、中国教育报、法制日报等国家级报刊理论版论文

（2000字以上）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非扩展

版、集刊）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论文

发表在此类期刊上的整版美术作品

150

中科院期刊分区表收录会议论文 70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论文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论文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论文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扩展版、

集刊）论文

《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省级报刊理论版论文（2000字以上）

发表在此类期刊上的整版美术作品

70

工程索引检索会议论文 35

说明：

1.中科院期刊分区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JCR分区表、工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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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检索期刊、艺术与人文索引检索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期

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

期刊，以最新发布的为准。

2.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应是被中国知网（CNKI）收录并能

检索到的论文。

3.发表在期刊上的美术作品应不少于一个版面，如在期刊的同

一版面上有 N幅美术作品，按 1/N成果计。

4.原则上只对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计分。

5.以我校学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如

果科学技术类导师为通讯作者、人文社会科学类导师为第二作者

（署名单位为我校），视同导师为第一作者计分。

6.我校教师被聘为其他单位研究生导师，以第一导师身份招收

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我校为第二署名单位），如果导师为

通讯作者（署名单位为我校），视同导师为第一作者计分。

表 6 学术著作计分标准

出版社类别 学时/专著 学时/编（译）著

国家级出版社（A类） 800 400

国家级出版社（B类） 700 350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社 350 170

其他正规出版社 150 75

说明：

1.专著是指对特定学术领域或特定问题的专门研究形成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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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果。专著应具有创新性和

较高的学术价值，或对解决理论、实际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2.编著是指作者对已有的素材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加工，

具有一定的独到见解，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

果。

3.译著是指作者经授权对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进行翻译

整理加工，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果。

4.国家级出版社 A类（10个）：

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京三联书店，中华书局，高等教

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

社，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5.国家级出版社 B类（20 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文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

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法律出版社，教育科学出

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

6.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以出版管字［2009］1079 号文为

准。

7.只对第一作者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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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表 8 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计分标准

类别 学时

国家（国防）发明专利 300

实用新型专利 50

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 15

说明：

1.授权专利、软件著作权以证书为准。

2.由第一发明人按照发明人的实际贡献分配计分。

（五）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

表 9 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计分标准

类别 奖励（万元）

国家级 5

省级 2

长春市 1

说明：

1.科研平台指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创

新中心、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高

校特色智库、高等教育研究基地等，以批准文件为准。

2.国家级科研平台、团队主要指国家科技部、发改委、教育

部、工信部批准的科研平台、团队。省级科研平台、团队主要指

吉林省科技厅、发改委、教育厅、工信厅批准的科研平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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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3.立项建设时发放 50%，验收（评估）通过后发放 50%。由负

责人按实际贡献分配。按科研项目管理的平台与团队除外。

（六）科研成果转化

职务发明专利、科研成果对外转化所获收益（以到学

校账户为准）的 90%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团队）。由第一

人或项目负责人按实际贡献分配。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长春电子科技学

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奖励办法》（长电教字[2023]10 号）同

时废止。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